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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信息学院关于给予刘可同学通报批评的决定

电子信息学院电子2311班刘可（学号：2301101115）同学在3月-4月夜检打卡中，多次出现晚归、夜不归宿情况。
为严肃纪律、教育本人，根据《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手册》学生违纪处分办法及学生晚（未）归管理办法，经学院决定，现给予相关刘可（学号：2301101115）在本学院内进行通报批评。
望其他同学引以为戒，若出现上述情况将依据《学生手册》从严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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